
授  權  書 

玆授權本公司（或團體）員工                  先生

（小姐）代表本公司（或團體）借用  貴府「新竹市政府綜

合大禮堂」，並確認被授權人之下列簽樣真實無誤，請惠予

核備。 

 

 授權人 公司（團體）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(用印) 

 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用印) 

 公司（團體）統一編號： 

 地址： 

 聯絡電話： 

 

此致 

新竹市政府 

 

 被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身分證號碼： 

 地址： 

 聯絡電話： 

備註：一、被授權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備驗。 

二、公司（團體）負責人親自到府借用者，免附本授權書，

惟仍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備驗。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